[bookmark: _GoBack]双辽市农产品上行服务协议
甲方（委托方）：双辽市商务局
乙方（承办方）：吉林省硕晨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鉴于乙方通过招标被确定为双辽市县域商业建设行动农产品上行项目承办企业，为明确双方权利义务，保障项目顺利实施，经友好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一、合作概况
服务周期：自2025年9月起至2026年12月结束。
合作内容：乙方负责双辽市县域商业建设行动农产品上行项目相关服务，甲方提供必要支持与协助。
二、服务要求
（一）展销活动安排
1、举办或组织本地农特产品企业参加线下农特产品展会不低于5场，其中域外展会不低于2场；每场展会参展企业不少于10家或不少于30款产品（偏远域外展会除外）；并且参展企业满意度不低于90%。域内展会每个企业展位配备1.2米以上展桌1个，椅子1把，配套桌布，并设计出符合双辽市特色农产品的背景海报。展会搭建用料要根据展位环境采用桁架、KT板等不同材质。根据活动现场情况适当铺设防滑、绝缘作用的地毯、电源线保护装置等安全设施。
2、在域外举办一场双辽市农产品专场推介会。在推介会现场搭建发布会舞台，配备Led大屏幕1个，音响系统1套。观众区配置可至少50人使用的椅子。
（二）产品销售规范
线下促销活动中，销售产品需满足：20%以上为我省人参及其制品，70% 以上为双辽市本地其他农产品。对脱贫村、脱贫户自愿出售的产品，乙方需无偿协助销售。
（三）参展及满意度要求
参展企业满意度不得低于90%，且参展企业销售所得归企业所有，乙方不得参与利润分成。
（四）宣传推广
1、为农产品展销会进行展会总结，并撰写新闻稿，发布到省市级以上媒体至少1篇。
2、为双辽市企业拍摄不少于5部企业宣传视频，每部不少于2分钟时长。
（五）展销活动要求
1、为每场活动量身定制专属实施方案，方案构思与细化过程中，需深度融合活动核心主题、举办地地域文化特色、当地特色节庆活动及当季时令特征；同时可参考过往同类成功案例，在借鉴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突破创新，提升方案的独特性与吸引力。至少涵盖以下维度：特色农产品集中展览展示、参与企业品牌及产品推介、农产品产销两端精准对接、合作项目洽谈与招商引资源对接等。方案中需明确各执行环节的具体人员清单，清晰划分各岗位责任分工，确保各项工作落实到人，从执行层面保障活动最终效果达标。
2、对所租赁的场地及配套设施进行总体规划设计及搭建布置。要鲜明体现双辽特色，结合双辽的产品、地域、主题等因素，提供符合甲方要求的设计、制作、搭建（包工包料）方案，合理规划功能区，满足产品展示、来宾签到、观众观展、展示推广等功能；设计及制作包括地面（如易拉宝）、墙体（如墙体广告）、通道（如道旗）等位置所使用的物料和印刷品等，根据甲方意见进行修改完善。
3、每场活动于开幕前1日完成全部搭建及布置，于活动结束当天撤离，搭建工期应符合甲方要求。①完成进场施工手续程序。乙方应遵守租赁场地有关进场施工管理规定；施工程序应当遵循租赁场地要求，自行完成施工的一切必要报批报建手续，及时申报必要的入场施工手续。②成交供应商需如期保质保量完成所有现场施工搭建工作。需确保每场展会搭建物、布置物的质量及搭建施工安全，如出现不能正常使用或影响活动效果的情形，应及时派人维修；
三、双方权利与义务
（一）甲方权利与义务
负责协助乙方联络并推动县域内各生产经营主体参与线下产品促销活动。
为乙方对接本地产品、商户及企业的资源，协调相关业务开展提供支持与协助。
为乙方开展本地促销活动涉及的场地问题提供支持与协助（相关场地产生的费用由乙方承担）。
（二）乙方权利与义务
服从甲方的统一安排，活动前1个月组建不少于5名工作人员的服务团队。甲方提出的各类修改意见须在12小时之内修改完毕并反馈。
对于全年活动的策划、执行、验收资料各个环节均有记录和存档，并在活动结束后撰写总结报告，以硬/网盘形式将过程中涉及的图片、视频、文件等移交甲方。
若未按期完成任务、未通过上级部门检查验收或未按约定提供相关资料，甲方有权收回已拨付项目款。
四、费用及支付
合同总金额：人民币77.7万元（含税）。
支付方式：合同签订后，甲方向乙方预拨付50%项目款，即38.85万元；待乙方按合同约定完成首场展会并经甲方初步核验通过后，甲方依据吉商建〔2025〕16 号文件拨付剩余50%项目款，即38.85万元。
发票要求：乙方需按结算金额提供增值税普通发票，并于开具后 7 日内提交甲方，甲方收到发票后按约定付款。
乙方账户信息：
账户名称：吉林省硕晨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账户号码：4200222709200188241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大经路支行
开户行号：102241000130
五、违约责任
乙方若未完成合同内容或未通过验收，需按未完成比例向甲方退回项目款。
因不可抗力导致双方无法履行义务的，互不承担违约责任，但应及时采取措施减少损失并协商解决。
六、争议解决
双方如发生争议，应先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可向双辽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七、其他
本协议未尽事宜，由双方共同协商解决。
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自签订之日起生效。

甲方（盖章）：双辽市商务局
法定代表人 / 授权代表人（签字）：
日期：____年____月____日

乙方（盖章）：吉林省硕晨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授权代表人（签字）：
日期：____年____月____日
